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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宁县人民政府文件
泰政规〔2023〕1号

泰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泰宁县全域文旅
项目开发建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
《泰宁县全域文旅项目开发建设管理办法》已经县政府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泰宁县人民政府

2023年 3月 2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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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宁县全域文旅项目开发建设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泰宁县文旅产业管理，规范全域范围内的旅

游项目开发和建设行为，促进文旅资源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，根

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在本县范围内从事文旅项目开发和文旅设施建

设的单位和个人，均应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政府鼓励企业和个人合法开发经营文旅项目和文

旅设施建设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文旅项目，是指泰宁县域内能对旅游者

产生吸引力，可以为发展文旅产业所开发利用，并可产生经济利

益和社会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。包括各类风景旅游区和非景区

的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和乡村旅游等。本办法所称文旅设施是指

为文旅活动提供服务的配套设施，包括食宿、交通、游乐设施、

商业网点等旅游要素，以及其他必要的景区(点)服务设施。

第五条 泰宁县文旅产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推进落实县委、

县政府工作要求，研究确定文旅产业发展战略、目标任务、重点

工作，指导、督促完成各阶段工作任务，协调推进全县或跨区域、

跨行业的文旅产业规划实施和重大项目建设，推动文旅产业与相

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，推动文旅产业创新，指导培育新业态，研

究解决全县文旅产业发展中的其他重大问题。泰宁旅游管委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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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按照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的原则，负责本辖

区内文旅项目开发和文旅设施建设项目的审核和管理。涉及重大

的文旅招商项目和文旅设施项目建设，需上报泰宁县文旅产业领

导小组决策研究，协调推进和解决重大项目建设的相关问题。

第六条 开发文旅项目必须坚持统一规划、合理开发、科学

管理、有效保护、永续利用的原则。开发和经营文旅项目不得破

坏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，应当坚持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、历史文

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。建设文旅设施应当与当地的经济和文

旅产业发展状况相适应。鼓励开发具有地方特色、景点特色和文

化内涵的旅游商品、纪念品、网红点。

第七条 泰宁旅游管委会、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会同相关部

门，做好本县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普查评价工作，编制文旅产业发

展规划。全县旅游业发展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泰宁世界

地质公园、泰宁世界遗产、泰宁国家自然公园（含国家级风景名

胜区、国家地质公园、国家森林公园）及自然保护区、文物保护

和环境保护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等专业规划相协调。文旅产业发

展规划经上一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查，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

后，由编制该规划的泰宁旅游管委会、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（行

政管理部门）组织实施。全县范围内的各类文旅项目开发和文旅

设施建设，必须符合泰宁县文旅产业发展规划。

第八条 泰宁旅游管委会、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应当通过举

办会节、利用新闻传媒、印制旅游指南画册、出版旅游文化丛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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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多种形式宣传和发布本县区域旅游项目开发、旅游设施建设和

旅游经营状况信息，引导国(境)内外多种经济成份投资旅游。

第九条 旅游项目许可经营制度。坚持“依法治旅、以质兴

旅”，对文旅开发项目建立“立项申请”和“凡建必审”制度。

全域范围的所有文旅开发项目都必须依据规划审批，涉及用地用

林项目需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审批，未纳入规划且未经审核审批

的项目不得开工建设，达不到环保要求的项目，坚决禁止建设。

文旅建设项目应当报经泰宁旅游管委会、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审

核同意后（投资 1000万元以上需经泰宁县旅游产业领导小组会

议研究通过），再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报送审批立项。对未经

审核批准经营文旅业务的，或未批先建的文旅项目，上报泰宁县

文旅产业领导小组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，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

令停业整顿、挂牌督办、限期整改直至拆除，依法作出相应行政

处罚。包括以下：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旅游景区景点、观光类项目；

（二）新建、改扩建景区交通设施；

（三）新建、改扩建旅游饭店和旅游索道；

（四）建设大型人造景观和主题娱乐场所；

（五）新建、改扩建旅游定点购物商场；

（六）建设开发森林康养基地、疗休养基地；

（七）发展乡村旅游、红色旅游、古村落提升改造等文化类、

文物类景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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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建设与旅游服务相关的参与性、体验性项目。

第十条 风景名胜区资源有偿使用费制度。根据《风景名胜

区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474号)，凡在泰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经

营交通、服务等项目，均列入风景名胜区资源有偿使用费的征收

范畴。由泰宁旅游（风景名胜区）管委会与经营者签订《许可经

营合同》，根据经营项目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和规定等别，按一定

额度核定并征收，资源有偿使用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
（一）旅游（观光）车、景交车、房车、漂流、游船、游艇、

竹筏、景区导游公司等观光游览经营项目；

（二）风景区内的宾馆、饭店、酒店、招待所、疗养院、度

假村、培训中心等住宿、餐饮服务经营项目；

（三）风景区开展游乐、娱乐、高空、探险、蹦极、攀岩、

速滑、水上飞伞、摩托、玻璃栈道等服务经营项目；

（四）广告宣传、摄影摄像等文化经营项目；

（五）利用风景名胜区内场地设置停车泊位取得收入的；

（六）依托风景名胜区资源从事的其他经营活动。

第十一条 建立文旅项目负面清单制度。对符合负面清单的

文旅投资项目，不得准入，在我县投资的文旅项目负面清单主要

包括以下：

（一）文旅项目选址和文旅业态、文旅产品不符合我县全域

旅游总体布局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、城乡建设规划的;

（二）不符合生态保护规划，选址在生态功能区中禁止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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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的项目如重点生态公益林、省级以上自然保护、饮用水源保

护区、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和文保单位的核心区块等。

（三）对安全生产、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，选址在地质灾

害等重大安全隐患区域的项目。

（四）选址在交通、能源、国防、水利等重大项目规划建设

红线范围内的项目。

第十二条 申请文旅资源开发和文旅设施建设，应向旅游

规划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：

（一）投资方负责人或当事人签署的申请报告；

（二）投资方企业简介、企业实力证明文件或凭证；

（三）具有合法资质的咨询设计单位编写的可行性研究报

告或规划方案文本；

（四）泰宁旅游管委会、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认为需要的

其他文件资料。

第十三条 泰宁旅游管委会、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接到申

请报告后，应认真进行项目审查，并在 60日内向申请人作出书

面答复。

第十四条 文旅项目获准后（以批准文号时间为准）的两年

内未动工，投资方退出，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。建设期间

若遇政策调整、不可抗拒因素由双方另行商定投资或退出方案。

第十五条 泰宁旅游管委会、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建立文

旅项目督查机制，不定期开展项目进度督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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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未经泰宁旅游管委会、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书面

审核同意，任何单位都不得批准文旅项目开发和设计建设项目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有效期 5年，自 2023年 4月 1日起至 2028

年 3月 31日止，由泰宁旅游管委会、泰宁县文体和旅游局负责

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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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。

泰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0日印发


